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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材料清单

	序号
	证件或证明
	备注

	1
	附件2 招聘登记表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一份，插入彩色证件照，手写签名

	2
	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一份，正反面复印到同一页，A4大小

	3
	教师资格证（或《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普通话等级证书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各一份
普通话等级要求二乙及以上，语文教师岗位普通话等级要求二甲及以上。

	4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01-04岗位提供，一份

	
5
	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2026 届毕业生应提供。要求经所在高校院系或就业指导中心签章，附上大学期间课程成绩。

	
6
	就业协议书
	2026 届毕业生应提供。要求份数完整、未经用人单位签章。就业协议书每张封面写上本人姓名、毕业院校及专业。如无法提供，应附有关说明。

	
7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非 2026 届毕业生均须提供  各一份；
以研究生学历应聘人员同时需提供其本科阶段学历所学专业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2026届毕业生提供《关于学历、学位证书及教师资格证的承诺书》 1份。

	8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
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
位在线验证报告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一份

	

9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留学回国人员、港澳等地区学习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人员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一份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
学历学位认证书
	

	10
	附件 6 报名承诺书
	所有应聘人员均须提供  一份

	
11
	师范学习经历证明
	05-14岗位：提供入学通知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课程成绩单等能证明本科阶段是师范生或硕士阶段是教育硕士的相关材料（提供其中 1 份证明材料即可）；境外学历以教育部留学认证中心出具的认证书等证明材料为准。一份

	
12
	
须提交的其他材料
	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应按干部管理权限征得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同意，并在报名时出具单位同意报考证明;单位同意其报考、同意辞职或已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确有困难无法在报名时提供的，经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同意，可在考察前提供，否则取消考察资格。
本表尚未穷尽的个别材料，须按岗位具体要求提供。

	请应聘人员在考察环节时提供上述所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